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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西府办发〔2022〕42 号

关于印发《南昌市西湖区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
建设工作奖励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街办、区政府各部门、区直各单位：

《南昌市西湖区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奖励实施办法》

已经区十七届政府第 24次常务会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

际，认真贯彻执行。

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9月 5日

（此件主动公开）



- 2 -

南昌市西湖区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
奖励实施办法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和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 江西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坚决防范

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实施方案>的通知》(赣办发电〔2022〕30号)和

《江西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江西省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

设指导意见的通知》（赣安〔2018〕14号）等文件要求，深入推进

全区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工作，强化企业安全生产基础建设，

提升安全风险管控能力和企业本质安全水平，结合辖区实际，制

定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

以“政策引导支持、部门组织推进、企业自主创建、评审机

构评审”为原则，推进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工作，引导企业

改进安全生产条件，规范安全管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安全生产

长效管理机制，扎实推进辖区企业安全生产再上新台阶。

二、奖励范围

西湖辖区内危险化学品从业企业、大型商场（超市、物流）、

酒店（宾馆）和文化娱乐企业等创建三级以上安全生产标准化达

标企业。

三、奖励条件

当年创建达标的国家级、省级、市级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

并在最近三年未发生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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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奖励标准及资金来源

（一）奖励标准

根据《江西省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指导意见》，企业安全

生产标准化达标等级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其中一级为最高等

级。省级有关部门负责二级达标企业的审核，设区市级有关部门

负责三级达标企业的审核。

1、对在西湖辖区内，当年内完成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达

标的企业奖励 3万元。

2、对在西湖辖区内，已获得三级安全生产标准化奖励的企业

升级到二级的企业；当年内完成二级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达标的

企业奖励 2万元。

3、对在西湖辖区内，当年内完成三级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达

标的企业奖励 1万元。

已经获得安全生产标准化奖励的企业，换证复评或证照过期

重新创建不再予以奖励。

（二）安全生产标准化奖励资金，由西湖区政府安全生产专

项经费拨付。

对符合奖励条件，经申报审核合格的企业，奖励资金由区应

急管理局自专项经费中按照有关奖励标准拨付。

五、申报程序

符合奖励条件的企业，应按要求填写并申报《安全生产标准

化建设工作奖励资金申请表》（见附件），经区应急管理部门审

核，并在区政府门户网站公示一周，无反对意见后，报区政府审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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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则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在执行过程中的具体问题由区应

急管理局负责解释，《西湖区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奖励

实施办法（试行）》（西府办发〔2018〕104号）及相关规定同时

废止。

南昌市西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9 月 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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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昌市西湖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奖励资金申请表

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

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安全标准化

创建级别
□一级（国家级） □二级（省级） □三级（市级）

安全标准化

完成时间

安全标准化

证书号码

连续三年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情况：

申请奖励金额

企业资金账

号（含开户银

行）：

申报企业：

（盖章）

年 月 日

部门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政府审批：

年 月 日

说明：1、申领奖励资金的企业提供申请资料不全或者提供本企业资金账号错误，导致不能申领奖励

资金或奖励资金不能转账或转错账户的，由申领奖励资金的企业承担后果。

2、申请表需以安全标准化证书复印件作为附件。


